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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部分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

合并原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股份变动暨新

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取得新增股份的股东及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

１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一汽集团”）

３１５

，

７１０

，

９８１ ３６

个月

２

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亚东投资”）

１２６

，

２８４

，

３９３ ３６

个月

３

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天亿投资”）

１９８

，

４４６

，

９０３ ３６

个月

４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翔”）

１８０

，

４０６

，

２７５ １２

个月

５

深圳市中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久资管”）

４５

，

１０１

，

５６９ ３６

个月

６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太钢投资”）

３６

，

０８１

，

２５５ １２

个月

７

叶凡

７

，

２１６

，

２５１ １２

个月

８

史学忠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１２

个月

９

睢洋

６

，

３１４

，

２２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田雨时

５

，

２３１

，

７８２ １２

个月

１１

杨一平

３

，

６０８

，

１２６ １２

个月

１２

杜辛跃

３

，

６０８

，

１２６ １２

个月

１３

谭守范

３

，

４２７

，

７１９ １２

个月

１４

王绍春

３

，

４２７

，

７１９ １２

个月

１５

唐秋月

３

，

２４７

，

３１３ １２

个月

１６

姜广德

１

，

８０４

，

０６３ １２

个月

１７

葛延翔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１８

张殿富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１９

马东凯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０

郭世仁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１

孟庆瑮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２

沈玉钧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３

张宁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４

甘先国

１

，

０８２

，

４３８ １２

个月

２５

唐革田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２６

杨大军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２７

尹贵军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２８

刘纯良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２９

国庆平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０

耿晓东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３１

刘兴国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２

祖学忠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３３

薛昉

９０２

，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３４

贾富发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５

柯瑞龙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６

王晓平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７

滕星均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８

李银华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３９

李晓林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４０

李振磐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４１

胡可义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４２

李凯

９０２

，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４３

宋世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４

丛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５

于克斌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６

钱昌亮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７

杨瑞海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８

刘兴治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４９

张清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０

柴桂芳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１

孙鹏林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２

黄毅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３

邹积元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４

赵桂琴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５

王春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６

黄凯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７

夏广文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８

顾维平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５９

题中华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０

于柏林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１

封玉安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２

张立德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３

马昆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４

李杰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５

葛正义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６

刘富强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７

石兴宽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８

董爱军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６９

赵军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７０

马利旻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７１

纪文杰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７２

高贵生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７３

李帅

７２１

，

６２５ １２

个月

７４

张兴波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７５

兰玲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７６

焦福军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７７

安玉萍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７８

陈树远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７９

谭义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０

吕智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１

王晓宏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２

蒋洪国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３

王文辉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４

魏杰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５

王福岩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６

施璟秋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７

牛宏伟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８

孙海

５４１

，

２１９ １２

个月

８９

田艳丽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０

曾广渊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１

王鸣宇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２

陈永祥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３

高翾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４

张立军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５

陈伟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６

郭华竹

３６０

，

８１３ １２

个月

９７

张哲深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９８

孙永乐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９９

宣新平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０

张忠怀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１

马琳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２

王长忠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３

姜劲松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４

姜勇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５

赵同军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６

王泽森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７

潘东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８

王艳明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０９

何煜明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０

姜振东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１

王凯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２

张轶博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３

高智勇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４

梁义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５

张进才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６

李兴慧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７

郭云生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８

李旭栋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１９

龚晓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０

高春生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１

刘杰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２

纪忠阁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３

任孝义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４

高凤才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５

张少红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６

冉丽红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７

董建军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１２８

张玉玺

１８０

，

４０６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股东承诺，本次吸收合并的新增股东宁波华翔、太钢投资和

叶凡等

１２２

名自然人股东认购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市流通；本次吸收合并的新增股东一汽集团、亚东投资、天亿投资和中久资管认购的新增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东所持的股份本次将申请解除限售。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和中久资管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和中久资管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情形。

（二）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

的可能性，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

、亚东投资出具的《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为：

“针对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或商业机会，且

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将不从事并努力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与上

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

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司自愿放弃并努力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上市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

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２

、一汽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１

）一汽集团出具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为：

“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没有经营与富奥股份相同的产品， 相关产品不存在交叉、 重叠的情

况。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富奥股份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新建或收购兼并等方式）从事

与盛润股份产品相同的业务。并且本公司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企业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如本公司从任何第三者处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盛润股份经营的产品存在

竞争或潜在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盛润股份，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盛润股份，促使本公司与盛润股份的

业务发展符合避免同业竞争之要求。并且本公司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企业遵守上述承诺。”

（

２

）一汽集团补充出具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一汽集团根据技术含量、消费者关注程度、资本密集程度、产品价值、对整车的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

和节能、环保的影响程度以及在整车开发、采购中影响整车技术、质量、成本、时间进度等因素和原则，采用

规划部门主导、行业专家指导、广泛听取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意见、层层筛选的方式，最终确定了现行主要汽

车核心零部件产品的规划列表。该汽车核心零部件产品的规划列表是符合我国汽车市场现状和未来可预见

的发展趋势，其中包含了富奥股份现有生产的全部主要产品，以及在未来的可预见的范围内富奥股份可能

开拓的新产品。该汽车核心零部件产品的规划列表将由一汽集团根据最新的市场环境、汽车的发展趋势等

情况，继续采用上述层层筛选的方式，进行不定期的更新，以确保符合我国整车及零部件市场情况。

上述规划将成为富奥股份与一汽集团下属同样涉足汽车核心零部件业务的一汽富维、启明信息之间避

免同业竞争的有效措施。一汽集团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新建或收购兼并等方式）从事与上

市公司产品相同的业务，并且将通过各种方式有效保障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

如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未能有效履行并对未来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一汽集团将对上述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维护盛润股份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为：“就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盛润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保证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不通过与盛润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盛

润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盛润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

给盛润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补充承诺，主要

内容包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督促上市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

规定，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修改和完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

规则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的规定，并在上市公司审议上述事项的议案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

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和完善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

的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亚东

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针对上述事项在两次股东大会上均投了赞成票。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

资、一汽集团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１

、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亚东投资、

一汽集团出具了《关于维护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保护盛润股份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性，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亚东投资

及一汽集团现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保证盛润股份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

立性。亚东投资及一汽集团分别就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以及其他等方面作出

具体的承诺。该等承诺在亚东投资作为盛润股份的控股股东及一汽集团作为对盛润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盛润股份造成经济损失，亚东投资及一汽

集团将向盛润股份进行赔偿。

２

、一汽集团保证上市公司资金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一汽集团出具了关于富奥股份关联方

存贷款事项的承诺：

“本公司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间接或变相要求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进行存贷款等金融业务。

重组完成后如因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丧失偿付能力导致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损失，本公司将依据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对该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一汽集团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关于避免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承诺

为保障未来上市公司避免潜在的资金占用，亚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分别出具了

关于避免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承诺，承诺确保上市公司不发生为其及附属企业垫付工资、福利、保险、广告

等费用和其他支出的情形，不发生代其及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资金的情形，不发生有偿或无偿、直接或

间接拆借资金的情形，不发生为其及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债权的情形，不发生其他在没有商品和

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资金或证券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重组完成后如因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将依据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对该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原富奥股份的法人股东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的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原富奥股份的主要股东包括亚

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中久资管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承

诺如下：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

为了明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回报安排， 增加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便于上市公司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利润分配事项进行监督，原富奥股份的全体法人股东制定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并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立即提议上市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出审议该等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及在审议该等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的临时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股东回报规划内容如下：

（

１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在综合考虑了原富

奥股份现有业务发展情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发展目标、新老股东的要求和意愿、社会资

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本规划。

（

２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原因

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因盛润股份近年来经营状

况不佳，已经连续多年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通过原富奥股份与盛润股份进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将使盛润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从而使上市公司投资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为保证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原富奥股份的股东特制订本规划，

并承诺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立即提议召开上市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以进一步审议本规划。

（

３

）股东回报规划的具体内容

Ａ

、分红方式

上市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方式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分配股利。

Ｂ

、分红条件

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及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

司的业务发展规划、当期经营业绩等因素拟定：

（

Ａ

）上市公司的整体业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健，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无可预期的严重影响公司发展的不

利因素存在。

（

Ｂ

）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各项财务指标未出现异常变化，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现金流量符合

公司业务发展现状。

（

Ｃ

）上市公司在未来

１～２

年无重大资本开支，或者有重大资本开支且已预留充足的投资资金，现金分红

不至影响公司业务发展。

（

Ｄ

）上市公司所处外部融资环境有利于公司采取股权融资或债务融资工具获得发展资金，融资渠道畅

通，社会资金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并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

如董事会认为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等情况时，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若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

其所占用的资金。

Ｃ

、现金分红比例

在保证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后，上市公

司每年将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在确保足额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此外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资金状

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上市公司当年利润分配完成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购

买设备等重大投资及现金支出，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促进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有计划有步

骤的实现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目标，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４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

原富奥股份的股东将促使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监事会、独立董事的意见对上市公司正在实施的股东回报计划进行

修改。

（

５

）股东回报规划的可行性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原富奥股份的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具有良好的现金流和持续的盈利能力。因此，

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在弥补完公司未弥补亏损后将具备实施上述承诺的规

划内容、向投资者提供连续、稳定分红回报的能力。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原富奥股份股东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立即提议上市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出修改

上市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的议案，原富奥股份股东将在就上述内容修改上市

公司《章程》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原富奥股份股东承诺将提出的关于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

程序和机制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利润分配需履行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上市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资金状况提

议进行中期现金分配。若监事对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存在异议，可在董事会上提出质询或建议。

董事会通过分红议案后，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股东大会应提供网络投票形式。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上市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若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

其所占用的资金。

（

２

）利润分配政策变更需履行的程序

若外部经营环境或者上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上市公司可对当年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应制订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说明该等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因，并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意见。独立董事需就利润

分配政策的变化及新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利润分配政策的原则、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利益进行审议并发

表事前意见。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须履行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决策程序，股东大会应提

供网络投票形式。

（

３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和完善了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股东回报规划》。上述承诺内容均已写入公司章程或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股东回报规划》。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中久资管

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承诺的情形。

（七）亚东投资、天亿投资关于原富奥股份债权债务处置问题的承诺

为保障原富奥股份全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原富奥股份的控股股东亚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天亿投资

出具了《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债权

债务处置问题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富奥股份的债权人自接到富奥股份有关合并事宜的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富

奥股份就其合并事宜首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如果要求富奥股份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而富奥股

份未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本公司同意对富奥股份的该等债务提供清偿或担保；

２

、对于富奥股份无法联系到的债权人，以及接到通知或公告期满后仍未发表明确意见的债权人，如其

在吸收合并完成前又明确发表不同意意见，而富奥股份未按其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本公司同意对

该等债务提供清偿或担保；

３

、对于富奥股份确实无法联系到的债权人，以及接到通知或公告期满后仍未发表明确意见的债权人，

如吸收合并完成后，上市公司无法清偿其债务的，由本公司负责清偿。本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或清偿责任后，

有权对存续公司进行追偿。”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八）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亚东投资、天亿投资及一汽集团承诺在补偿期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

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的会计年度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以现金方式按照

１９．７％

、

３１％

、

４９．３％

的

比例补足以下不足部分：

１

、 经负责盛润股份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定价的六家下属公司股

权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预测净利润数的部分；

２

、 经负责盛润股份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商标使用费实际净收益数不足预测净收益数

的部分。

上述预测数额分别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定价的六家下属公司股权对应的预

测净利润数合计

２４

，

０４９．１２ ２４

，

２１３．２７ ２４

，

３５０．２８ ２４

，

３５０．２８

商标使用费预测净收益数

３

，

９７３．００ ４

，

０７９．３３ ２

，

６５５．１１ ２

，

５８７．５３

经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盈利预测完成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预测数 实际数 预测数 实际数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定价的六家下属公司股权对应的预

测净利润数合计

２４

，

２１３．２７ ２９

，

６２０．４５ ２４

，

３５０．２８ ３２

，

０７１．７３

商标使用费预测净收益数

４

，

０７９．３３ ６

，

０１４．４１ ２

，

６５５．１１ ６

，

５６７．９８

经核查，除

２０１５

年盈利实际数尚未经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盈利实际数

均超过了盈利预测数。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与一汽集团均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关于盈利

预测补偿承诺的情形。

（九）亚东投资关于大众平台公司、天津电装公司佛山用地及在建工程有关事项的承诺

２０１１

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一汽大众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设立分厂建设

３０

万辆轿车项目

（以下简称“一汽佛山项目”）。为一汽佛山项目配套生产的需要，大众一汽平台公司、富奥电装公司在佛山参

与投资了项目的建设。鉴于一汽佛山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佛山当地政府及规划、建设主管部门为大众一

汽平台公司、富奥电装公司等具体项目的建设单位开设了“绿色通道”，提前审批了项目建设的规划设计文

件，并允许在先行划定的区域内开工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原富奥股份承诺督促大众一汽平台公司、富奥电装公司依法参加项目用地的招拍挂程

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依法补办规划、报建手续。亚东投资承诺督促大众一汽平台公

司、富奥电装公司依法参加项目用地的招拍挂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依法补办规

划、报建手续；如大众一汽平台公司、富奥电装公司因佛山用地及在建工程问题受到当地主管政府部门的处

罚，或未能在招拍挂出让程序中依法拍得其项目用地的使用权，又或未能补办其在建工程的规划、报建手

续，导致未来合并后存续的上市公司遭受任何损失，亚东投资将承担一切相关赔偿责任。

截至目前，大众一汽平台公司、富奥电装公司已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其他事项的

承诺仍在履行中。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形

说明

经核查，在限售期限内，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和中久资管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０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上

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１

一汽集团

３１５

，

７１０

，

９８１ ３１５

，

７１０

，

９８１ ２４．４１％

２

亚东投资

１２６

，

２８４

，

３９３ １２６

，

２８４

，

３９３ ９．７７％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天亿投资

１９８

，

４４６

，

９０３ １９８

，

４４６

，

９０３ １５．３４％ １６０

，

６７２

，

２００

４

中久资管

４５

，

１０１

，

５６９ ４５

，

１０１

，

５６９ ３．４９％ ２１

，

０８４

，

９８４

合 计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５３．０１％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９７

，

４０５

，

３５０ ５３．９３％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１１

，

８６１

，

５０４ ０．９２％

１

、国家持股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４１

，

９９５

，

３７４ ３４．１８％ －４４１

，

９９５

，

３７４ －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５

，

４０９

，

９７６ １９．７５％ －２４３

，

５４８

，

４７２ １１

，

８６１

，

５０４ ０．９２％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２４３

，

５４８

，

４７２ １８．８３％ －２４３

，

５４８

，

４７２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８６１

，

５０４ ０．９２％ １１

，

８６１

，

５０４ ０．９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５

，

８４６

，

１５８ ４６．０７％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１

，

２８１

，

３９０

，

００４ ９９．０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１

，

６８９

，

７９０ ４３．４３％ ６８５

，

５４３

，

８４６ １

，

２４７

，

２３３

，

６３６ ９６．４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４

，

１５６

，

３６８ ２．６４％ ３４

，

１５６

，

３６８ ２．６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２９３

，

２５１

，

５０８ １００．００％ － １

，

２９３

，

２５１

，

５０８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要求；本次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之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持有人亚东投资、天亿投资、一汽集团和中久

资管遵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机构对此无异

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公司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亚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天亿投资承诺：

１

、 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达到

５％

及以

上。

２

、如果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笔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

的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

容。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8日

(上接B125版)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25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宁波太平洋大酒店

(

余姚市南滨江路

168

号

)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

７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

９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的议案

√

１０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１２

关于补选公司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同时登载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

:5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6

、

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关于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提供反

担保的议案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２４

宁波富达

２０１６／４／１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1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

,

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股东账户卡

;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合法的、加盖法人印章或由法定代表

人签名的书面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

,

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

格式见附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

证。

(

二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传真号码

:0574-87837692)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

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信函、传真以

2016

年

4

月

25

日

(

含该日

)

前公司收到为准。

(

三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地点

:

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

208

号建设大厦

18

楼

1804

室

邮编

:315000

联系人

:

赵立明、施亚琴

电话

:0574-87647859

传真

:0574-83860986

(

四

)

登记时间

:

2016

年

4

月

20

日

--4

月

22

日工作时间

(8:30~17:00)

六、其他事项

(

一

)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2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3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

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

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4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5

、 公司将结合会议现场的表决结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平台在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5:00

时收

市后的网络投票结果

,

公告最终的表决结果。

(

二

)

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为期

1

天

,

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

2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时参会。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

宁波富达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 ？ ？

７

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 ？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 ？ ？

９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的议案

１０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２

关于补选公司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24� � �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6� -015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1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3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

、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5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6

、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7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2016

年度母公司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

亿元

,

其中单个担保对象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亿元

,

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

2016

年度控股子公司计划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0

亿元。

2016

年度控股子公司之间计划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5.00

亿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有。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

,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全

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余额

107,120.44

万元

,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

412,859.46

万元

,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

132,

600.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因经营需要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2005

】

120

号文件《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精神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如下

:

(

一

)2016

年度母公司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

亿元

,

其中单个担保对象不超过人民

币

15.00

亿元

,

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担保对象为

: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

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二

)2016

年度控股子公司计划为母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50.00

亿元。

(

三

)2016

年度控股子公司之间计划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25.00

亿元。

(

四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

1

、担保总体情况

项 目 担保余额（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１０７

，

１２０．４４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

４１２

，

８５９．４６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

１３２

，

６００．００

2

、担保明细情况

单位

:

万元

担保企业名称 被担保企业名称 期末担保余额 担保方式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２０．４４

保证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保证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

，

６００．００

保证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

小计

１０７

，

１２０．４４

担保企业名称 被担保企业名称 期末担保余额 担保方式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９

，

８５９．４６

抵押

１７

，

２００．００

保证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

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００．００

保证

小计

４８９

，

６５９．４６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抵押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保证

小计

５３

，

０００．００

余姚市赛格特经济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００

抵押

小计

２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５２

，

５７９．９０

以上担保计划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

在该额度内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

上述担保额度报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有效

,

有效期到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

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2.25

亿元

,

公司持有其

52%

的股份

,

注册地址余姚市城区富巷

北路

558

号

(

原城区胜归山

),

法定代表人

:

马林霞

,

经营范围为

:

新型建材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

水泥、水

泥制品、砼结构构件、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水泥熟料的制造及销售

;

房屋租赁、水泥筒租赁

;

固体废物资源优

化处置利用等。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13.23

亿元

,

负债总额

7.55

亿元

,

其中短期借款

4.79

亿元

,

长期借

款

0.40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57.08%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35

亿元

,

净利润

0.71

亿元。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

碶闸街

169

号

,

法定代表人

:

马林霞

,

经营范围为

:

劳务派遣业务。

(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

。商业广场建设开

发、经营

,

物业服务

;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

,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建材的批发、零售

;

照相

彩扩

;

礼服出租

;

服装加工、干洗

;

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

电脑验光、配镜

(

不含角膜接触镜

);

家电维修

;

儿童室内游

戏娱乐服务

(

不含惊险娱乐项目

);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零售

;

书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零售

;

玩

具、文具、家具、家用电器、化妆品、自行车、花卉苗木的零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22.74

亿元

,

负债

总额

6.49

亿元

,

其中短期借款

4.00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28.56%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6

亿元

,

净利润

1.91

亿

元。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5,050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74.87%

的股份

,

注册地址海曙区青林湾西区

69

、

83

号

2-1,

法定代表人

:

姚冰

,

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经营、代建房屋开发经营、本公司房屋租赁。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45.74

亿元

,

负债总额

25.77

元

,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7

亿元

,

长期借款

4.88

亿

元

,

资产负债率

56.35%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6

亿元

,

净利润

1.38

亿元。

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2.00

亿元

,

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份

,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滨湖环

路

65

号

(1-2

层

),

法定代表人

:

姚冰

,

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

;

实业投资

;

建筑装饰

;

建材、建筑机械设

备的批发、零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84.14

亿元

,

负债总额

102.72

亿元

,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57

亿元

,

长期借款

8.69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122.09%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

亿元

,

净利润

-14.84

亿元。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

1.00

亿元

,

子公司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份

,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文澜镇陈家寨

,

法定代表人

:

叶伯丰

,

经营范围为

:

生产、制造、

销售水泥基水泥制品、建材、机电产品、粉煤灰加工、销售。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5.11

亿元

,

负债总额

3.59

亿元

,

其中短期借款

1.40

亿元

,

长期借款

0.40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70.27%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9

亿元

,

净

利润

0.51

亿元。

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截止

2015

年末注册资本

9.90

亿元

,

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份

,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南路

412

号

,

法定代表人

:

姚冰

,

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

经营

;

实业投资

;

室内外装璜设计、施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13.88

亿元

,

负债总额

20.82

亿元

,

其中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7

亿元

,

长期借款

0.69

亿元

,

资产负债率

150.00%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

,

净

利润

-9.20

亿元。

宁波海曙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0.48

亿元

,

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

的股份

,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

248

号

,

法定代表人

:

姚冰

,

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实业项目投资

;

建筑装

饰工程设计、施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

47.88

亿元

,

负债总额

51.90

亿元

,

其中长期借款

8.00

亿元

,

资

产负债率

108.40%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亿元

,

净利润

-4.37

亿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担保计划均为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必要担保

,

同意上述担保计划

,

并同

意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计划均为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必要担保

,

同意公司上述担保

计划

,

并同意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情况如下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余额

107,120.44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57%;

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余额

412,859.46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67.92%;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的余额

132,600.00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93%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零。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5-016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

拆借资金(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关系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波城投”

),

国有独资企业

,

其实际控制人为宁波市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注册资本

:50,800

万元。经营范围

: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

实业项目投资

;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宁波

城投持有本公司

76.95%

股份

,

是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与宁波城投间的资金往来活动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宁波城投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给本公司资金支持。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资金需求同步

增长。公司依托宁波城投的资金实力

,

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

,

降低财务费用。

三、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

根据宁波城投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的给本公司予以资金支

持的承诺

,

公司拟向宁波城投拆借资金

,

借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关联交易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

,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规定的期间和额度内组织实施。

本议案需报请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预测关联交易金额

自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

资金拆借金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60

亿元

,

借款最高余额不超过

45

亿元。资金拆借成本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参照依据

,

但年利率最高不超过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10%

。

2015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止

,

宁波城投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

(

含控股子公司

)

累计提供拆借资金发生

额

21.56

亿元

,

期末余额

33.46

亿元。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关联交易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董事会表决、回避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

,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关联董事庄立峰、梅旭辉、王兵团回避表

决

,

其他

4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含委托出席

)

。

独立董事袁志刚、童全康、孙猛的独立意见

:

“公司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

将产生有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

,

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规定

,

信息披露充分

;

我们同意非关联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5-017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控股股东

提供反担保(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关系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波城投”

),

国有独资企业

,

其实际控制人为宁波市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注册资本

:50,800

万元。经营范围

: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

实业项目投资

;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宁波

城投持有本公司

76.95%

股份

,

是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与宁波城投间的反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

,

控股股东宁波城投为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

,

本公司需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

三、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

,

控股股东宁波城投为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

,

本公司需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

本关联交易需报请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

,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

组织实施

,

授权有效期至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四、预测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以控股股东为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上限。

截止

2016

年

3

月

25

日

,

宁波城投为公司保证担保总额度

16.00

亿元

(

其中邮储银行借款担保

1.00

亿元

,

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担保

15.00

亿元

),

实际为公司担保余额

1.00

亿元

(

邮储银行借款担保

1.00

亿元

)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关联交易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

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董事会表决、回避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

,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关联董事庄立峰、梅旭辉、王兵团回避表

决

,

其他

4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

含委托出席

)

。

独立董事袁志刚、童全康、孙猛的独立意见

:

“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

,

是公司实际运作的需要。上

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以控股股东为公司担保的金额为限

,

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

,

信息披露充分

;

我们同意非关联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6-018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计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为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相

关规定

,2015

年末通过对各项资产进行清查

,

公司决定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

具体情况如下

:

存货跌价准备期年初余额为

919,512,587.58

元

,

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17,449,619.99

元

,

年末余额为

2,

236,962,207.57

元。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的对象为开发成本

,

其中“古林镇薛家项目”计

918,487,727.40

元

,

“鄞

奉路启动区地块项目”计提

396,667,018.14

元

,

“宁海桃源路项目”计提

2,294,874.45

元。

“古林镇薛家项目”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的宁波鄞州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项目土地于

?2009

年

10

月取得

,

土地面积

160.05

亩

,

项目分二期实施

,

建设类型为低密度住宅、高层普通住宅及

商铺。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

,

该项目账面原值为

2,971,107,917.31

元

,

由于土地成本较高

,

且利息资本化金额较

大

,

加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

公司经对比目前周边环境、类似楼盘的成交价格及该项目的实际情况等综合

因素进行测算

,

预计该项目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公司按照该项目预计可回收金额扣除已有成本和未

来估计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后

,

于

9

月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18,487,727.40

元

,

累计计提

1,670,174,106.66

元。年

末经再次减值测试

,

确认无新的减值迹象发生

,

故不再补提减值准备。

“鄞奉路启动区地块项目” 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海曙城投

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该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

,

项目土地于

2010

年

1

月取得

,

土地面积

156.77

亩

,

项目分五期

实施

,

建筑类型为住宅及商务金融。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项目账面原值为

5,048,042,318.14

元

,

由于当时

取得土地的成本较高

,

公司经对比目前周边环境、类似楼盘的成交价格及该项目的实际情况等综合因素进行

测算

,

预计该项目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公司按照该项目预计可回收金额扣除已有成本和未来估计发

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后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本期计提

396,667,018.14

元

,

累计计提

396,667,018.14

元。

“宁海桃源路项目”由公司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74.87%

的股份

)

的全资子公司宁

海宁房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位于宁海市桃源路

,

项目土地于

2010

年

12

月取得

,

土地面积

95.26

亩

,

建设类型

为普通住宅和商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该项目账面原值为

1,310,121,082.77

元

,

由于当时取得土地的成

本较高

,

公司按照该项目预计可回收金额扣除已有成本作为预计可变现净值

,

差额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本

期计提

2,294,874.45

元

,

累计计提

170,121,082.77

元。

因计提上述存货跌价准备

,

影响母公司单体报表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减备

197,440,427.67

元

,

对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859,460,000.00

元。

综上所述

,

因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影响本年利润总额

1,317,449,619.99

元

,

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

司的净利润

1,316,872,918.04

元。

二、本次计提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因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影响本年利润总额

1,317,449,619.99

元

,

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

润

1,316,872,918.04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基于谨慎性原则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

,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

,

有助

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

法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

二

)

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6-019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周国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周国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周国华先生的

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已聘任甘樟强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

,

详见公司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周国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6-020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03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

2016

年度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

拟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特殊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

,

年度审计费为

80

万元

,

拟续

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

普通特殊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内控审计单位

,

年度审计费为

25

万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6-02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周海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周

海承先生因工作需要请求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周海承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

,

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补选新的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周海承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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